填 表 说 明

1、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单位登记表   （表一）

1．“单位名称”填写全称；
2．“行政区划”：填写本单位在市内所处的行政区；开发区填老区

3．“组织机构代码”：填写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代码证号；
4．“社保登记证号”：填报单位不填写；
5．“单位经济类型”：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私有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如果是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可填写其他；

6．“单位类型”：分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

7．“企业注册地址”：填写工商执照注册地址。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不必填写；

8．“单位经办人姓名”填写单位主管人事或劳资人员，负责本单位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工作并代扣代缴保险费的固定人员；

9．“行业类别”：指本单位所属行业：16个行业

         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

         房地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其他行业

10．“经费来源”：指全额、差额、自收自支或其他形式的经费来源；

11．“隶属关系”：填写中央、省属、市属、区属、部队、其它；

12．“主管部门”：填写本单位上一级主管机构；无主管部门的企业不必填写；
13．“批准单位”：填写国家授权批准本单位成立的机构；

14．“批准文号”：填写批文的批件文号；

15．“工商执照种类”：（１）营业执照（２）法人营业执照；

16．“市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如果单位是市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在“是”上划对号，否则在“否”上划对号；

17．“单位人员及工资情况栏”中在职人数含临时性用工人员；

18．“参保险种”在□划√，工伤、生育保险在“         ”上填写参保日期，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日期暂不填写。

2、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职工登记表  （表二）

1．“职工出生日期”栏应以本人身份证为准，身份证与职工档案不一致的，应以职工身份证为准。

2．“文化程度”栏填写博士、硕士、大学、大专、中专、技校、高中、初中、小学、文盲；

3．“离退休（职）时间”（指退休人员）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以劳动、人事部门批准日期为准；

4．“用工形式”栏指固定职工、城镇合同制职工、农民合同制工人、临时性用工、其他，机关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填固定职工、合同制干部（聘用制干部）填城镇合同制职工；

5．“人员分类”栏指在职、退休（职）
6．“评残等级” 不用填写。
7．“婚否”栏填写已婚或未婚；

8．“生育史”栏填写已生育或未生育，男性职工不填写；

9．“按职务划分”栏和“按职称划分”栏填写对应本人工资的职务或职称，职务和职称每人只填写一项。“职务”栏应填写正省级、副省级、正市级、副市级、正厅级、副厅级、企业县处、专项待遇、正局级、副局级、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科员级、办事员、无行政职务级别，企业所有人员填写无行政职务级别。“职称”栏如职工是干部身份，应填写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如职工是普通工人身份可不填写。如是技师或高级技师可填写（企业可以不埴写）。

10．“保健对象”栏按有关部门核定的保健对象等级填写，（企业可以不填写）。

11．“参照公务员”指经人事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列入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批准列入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党群机关，人大、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以及列入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的其他单位机关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企业可以不填写）。
12．“户口类别”栏填写非农业户或农业户；

13．“户口所在地地址”栏填写户口的详细地址；

14．“通讯地址”栏填写职工现住所的详细地址；

15．“上年月平均工资”栏：在职人员填写上年月平均工资总额，（按应付工资申报）退休（职）人员填写社保最后一次调资工资。

工资总额包括：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各种津贴和补贴、交通费、洗礼费、书报费、伙食补助等以及由单位为职工扣缴的个人所得税、住房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大病统筹基金、房水电费等。

16．“是否市财政全额拨款开支”栏，如果职工是财政全额拨款开支填写“是”，否则填写“否”；

注意事项：
1、 实行条条管理的市属驻区行政单位，如工商、公检法、国地税按属地化管理

参加驻区医疗保险登记。
2．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各单位要将职工登记表样复印后发给职工本人填写。收集上来后，单位要负责将职工登记表的信息按照医保中心提供的软件要求录入计算机，录入完毕后，打印出职工汇总表，并在每一张表的下面由相应的责任人员签字盖章。

“录入人员签字”：填写数据录入人员姓名并加盖名章；

“审核人员签字”：填写单位劳资、人事处、科长姓名并加盖名章；

“主管领导签字”：填写单位法人代表姓名并加盖法人代表名章；

3．单位需收集参保者一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一张，照片不能有盖过红章或钢印的痕迹，前后不准有任何书写痕迹。单位在信息录入完成后，根据打印出的参保职工登记表的顺序把照片粘贴在“彩照版位图”（由医保中心统一发放图样）上。必须保证照片粘贴的顺序与职工登记表的排列顺序一致，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排列，并在照片的下边填写由报盘软件自动生成的相对应的个人序号，否则按此顺序做出的职工医疗保险卡存在参保者相片与本人资料不符或导致后续卡面印制混乱，所有后果由单位自负。

4．单位采集基础信息必须完整，数据准确，表盘内容一致真实，报送及时，如单位采集有关数据有误，给参保职工带来利益受损或其他不可预见事宜，其后果由单位自行负责。如单位采集数据不全，则无法纳入参保单位，职工的医疗待遇将受到影响。

5．信息录完后，将录入本单位数据的磁盘、《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单位登记表》、《医疗、工伤、生育保险职工汇总表》及粘贴好的“彩照版位图”一并报送长春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单位务必来人报送，谢绝邮寄。 

报 送 地 址：长春市同志街2675号2楼9号窗口（桂林路恒客隆南侧）

咨询人：有关填表和微机录入问题请咨询（电话：564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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